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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红塔区“四上”企业培育奖励实施方案（试行）

的通知

各乡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直各部门：

《红塔区“四上”企业培育奖励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已经第

六届区人民政府第 56次常务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你们，请认真

抓好贯彻落实。

2025年 8月 12日

玉红政办通〔2025〕13号

use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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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塔区“四上”企业培育奖励实施方案（试行）

根据《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溪市“四上”企业

培育奖励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玉政办通〔2024〕18号）文件要

求，为促进红塔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，充分发挥“四上”企业

在经济增长中的示范引领和支撑带动作用，切实加大对“四上”

企业培育力度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奖励范围

红塔区 2025年、2026年内符合“四上”企业入库标准，正

常经营并首次进入统计联网直报名录库的资质等级建筑业企业；

2025年、2026年内新建或投产（新开业）达到“四上”企业标

准并首次进入统计联网直报名录库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、限额以

上批零住餐业企业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。

二、奖励标准

（一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：每户奖励 10万元。

（二）资质等级建筑业企业：每户奖励 1万元。

（三）限额以上批发业企业：每户奖励 5万元。

（四）限额以上零售、住宿、餐饮业企业：每户奖励 3万元。

（五）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：每户奖励 3万元。

三、奖励程序

（一）每月初，由区统计局负责提供上一月经国家统计局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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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通过进入统计联网直报的新纳规“四上”企业名单，各乡（街

道）按照区统计局提供的名单组织企业填报《红塔区“四上”企

业培育奖励资金申报表》，连同法人身份证复印件、营业执照复

印件一并报各行业主管部门审核。各行业主管部门提出初审意

见，报区企业及“四上”企业培育专项工作组办公室。专项工作

组办公室组织开展评审，提出企业应享受奖补政策的审核意见，

报区政府审定后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 5个工作日。对公示期间无

异议的企业进行奖励资金兑现。

（二）所需资金纳入区级预算安排。区财政局将奖励资金拨

付到各乡（街道），由乡（街道）直接兑付到企业。

四、监督管理

（一）受奖励单位享受奖励 2年内退库的，依照本方案追回

奖励资金。

（二）受奖励单位出现违反统计制度情况的，依法追回奖励

资金。

（三）区企业及“四上”企业培育专项工作组办公室、区工

业和信息化局、区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区商务局、区文化和旅游

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商务局、区交运局、区科技局、区数据局

、区财政局、区审计局等相关部门对奖励资金使用和拨付情况及

时进行监督检查，确保奖励资金落实到位，专款专用发挥应有

效力。五、保障措施



— 4 —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“四上”企业培育工作由区企业及“四

上”企业培育专项工作组统筹推进，日常工作由工作组办公室具

体负责，工作组办公室就“四上”企业培育工作情况定期向区政府

进行汇报，并提出工作建议。

（二）强化统筹协调。区级各部门加强沟通协调，规范工作

程序，加强监督管理，确保工作顺利开展。

（三）强化上下联动。各乡（街道）、各行业主管部门加大

对临规临限企业的帮扶力度，形成政府领导、部门主抓、统计协

助、上下联动的工作机制。

（四）强化督查考核。区政府督查室将“四上”企业培育和纳

规入统工作纳入专项督查，定期通报各单位工作进展情况。

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本方案执行期间，若涉及事项与

区本级过去同类相关文件和规定有不一致的，按本方案执行。

附件：红塔区“四上”企业培育奖励资金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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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塔区 年“四上”企业培育奖励资金申请表

企业名称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

单位类型 行业类别

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
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企业注册地址

企业注册成立时

间

企业投产（开业）时

间

首次入库时间

银行开户信息
账户名称 开户行 账号

申请扶持金额 万元（大写）：

企业承诺

本企业郑重承诺：

1.依法依规开展经营活动；
2.符合《红塔区“四上”企业培育奖励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
规定的相应奖励条件；

3.纳规 2年内非客观因素不主动申请退库；
4.所申报的资料均真实、有效，如有虚假，愿意承担相
应法律责任。

行业主管部门审

核意见

专项工作组办公

室审核意见

该企业符合《红塔区“四上”企业培育奖励实施方案

（试行）》规定，同意奖励 万元。

注：1.单位类型：法人单位。

2.行业类别：工业、批发业、零售业、住宿业、餐饮业、建筑业、服务业。

3.本表一式三份，连同法人身份证复印件、营业执照复印件一并报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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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委办，区人大办，区政协办，区监察委，区法院，区检察院。

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 8月 12日印发


